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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8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3%股权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0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葵花药业

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3%股权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365

万元收购自然人刘海港先生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

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葵花”）210 万元股权，占衡水葵花注册资本的 3%。 

本次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衡水葵花股权比例将增至 95%，现针对本次

收购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本次收购前,衡水葵花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权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40 92.00% 

2 刘海港 350 5.00% 

3 龙陵 105 1.50% 

4 李洪建 105 1.50% 

2、交易内容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365 万元收购自然人刘海港先生持有的衡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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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 210 万元股权，占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 

3、本次收购后,衡水葵花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权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50 95.00% 

2 刘海港 140 2.00% 

3 龙陵 105 1.50% 

4 李洪建 105 1.50% 

4、审议权限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刘海港 

身份证号：133001********0270 

刘海港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监、高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名称：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衡水开发区滏阳四路东侧、新区六路以南 ZB-0001 号 

法定代表人：龙陵 

注册资本：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4 年 08 月 02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08 月 02日至 2034 年 08 月 01 日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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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散剂、口服混悬剂、小容量注射剂、中药提取物；销

售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合并口径）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5,350.85    46,511.60  

负债总额   31,232.78    23,302.94  

所有者权益   24,118.06    23,208.66  

营业收入   44,562.38    25,109.11  

净利润    5,676.77     3,140.12  

其他：衡水葵花持有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四、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定价依据 

衡水葵花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全资持有葵花药业集团（冀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冀州葵花”）股权，公司在综合考量了上述两家企业的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后，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价格：1,365 万元人民币 

2、付款方式：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起 10 日内，公司应

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衡水葵花的财务账户内，由衡水葵花在收到股权转让款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将转让方应获得的转让价款支付至转

让方银行账户内。 

3、约定条款：《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生效后 30日内，转让方及公司应办理

完成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手续。 

4、《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生效后，公司即按照其受让取得的股权比例享有

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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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 

（1）转让方陈述与保证：转让方是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拥有完全

的权利依据本合同的条款及条件对标的股权进行处置，在标的股权上未设置任何

抵押、质押、期权或其他产权限制，合同签订生效后，受让方即对标的股权拥有

完整的所有权；转让方订立和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任何对其适用的法律

和法规，不违反其与任何第三人之间所订立的任何协议、合同、或其他有约束力

的文件；转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权的行为已经

取得衡水葵花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已经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取得了衡水葵花权

利机构的书面同意。 

（2）公司声明与保证：订立和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任何对其适用

的法律和法规，不违反其与任何第三人之间所订立的任何协议、合同、或其他有

约束力的文件；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合同》规定向转让方及时足额支付股权转

让款。 

（3）违约责任：如转让方未按《股权转让合同》规定履行其义务或所作出

的声明、陈述或保证为不正确，导致公司无法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则公司有

权单方解除合同，转让方应将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全额退还给公司，并按

股权转让价款全额的 30%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6、合同生效条件：《股权转让合同》经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七、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 

衡水葵花拥有完善的口服固体制剂产品生产线，以小儿及成人抗生素类系列

产品为主，涵盖抗感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维生素类等治疗领域，

主要品种包括阿莫西林颗粒、头孢克洛颗粒、复方氨酚烷胺颗粒等； 

冀州葵花为中药制造企业，主要品种为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儿感冒颗粒

等。上述两家公司为公司儿童用药领域及慢病用药领域的重要产品生产基地，在

公司“一小一妇一老”的战略引导下，品类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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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衡水葵花股权比例为 95%，对其控制力得到

进一步增强，提升经营决策效率，便于更加有效地实施资源整合。同时，也有助

于提升公司归母后整体盈利能力。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衡水葵花股权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进一

步提升对衡水葵花、冀州葵花的控制力, 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归母后整体盈利水

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收购行为是在双方自愿、平等、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交易

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365 万元的价格收购刘海港先生所持有的葵花药业

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210 万元股权。 

 

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合同 

2、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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